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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参加贵公司酒钢集团宏兴股份公司等11月份石墨电极集中采购项目，项目编号：GYLGLFGS-JZXTP-202510-10916对贵公司采购项目中要求的：
1、 质量、数量、交货期、付款进度、付款方式、中标后需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标准后附）；
2、 截止该项目发布前在酒钢集团范围内无未处理完毕的质量异议及逾期未完成的合同；
3、 按合同约定的地点发货，提供车辆出厂（起运）磅单和出厂化验单（盖厂家印章）或合格证、质保书，以及物流平台的行车轨迹和带有明显厂家标识、车号、发车时间的发货影像等要求现已获知，可以满足，具备履约条件。我单位可以在合同期内按要求均衡到货，按需供应。
4、 具备新能源汽车或达到国六及以上排放标准汽车运输能力。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名称
合同履约合同保证金缴纳标准：
合同金额≤10万元，保证金缴纳1万元；10万元<合同金额≤50万元，保证金缴纳5万元；50万元<合同金额≤100万元，保证金缴纳8万元；100万元<合同金额≤500 万元，保证金缴纳15万元；500万元<合同金额≤1000万元，保证金缴纳30万元；合同金额>1000万元，保证金缴纳50万元。
对招标要求完全接受并严格遵守，结合我司自身经营情况，我司具有响应本次招标项目的能力，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和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或隐瞒的情况。如违反上述承诺，我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违约责任

